附录5：新疆棉升贴水
关于调整新疆棉升贴水的通告
（2009）第26号

自CF011合约交割起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加工的棉花用于期货交割时，升水200元/吨，升水随货款一并结算。

特此通告。

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一日
